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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99   股票简称：抚顺特钢   编号：临 2023-054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东

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拟将其持有的

公司 25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给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转让价格为

9.30 元/股，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2,334,300,000.00 元。本次权

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股份，未触及要约收购。 

● 沙钢集团与东北特钢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本次权益变动

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东北特钢，实际控制人仍为沈文荣先生。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发生

变动，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东北特钢持股比例由 29.25%下降至

16.52%，沙钢集团持股比例由 0.00%上升至 12.73%，东北特钢与一致

行动人沙钢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程沙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 588,310,9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3%。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本次协议转让

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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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收到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通知，东北特钢与

沙钢集团于2023年12月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东北特钢拟将

其持有的公司25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3%）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转让给沙钢集团，转让价格为9.30元/股，转让总价款共计人

民币2,334,300,000.00元。 

本次协议转让前，沙钢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转让完成后，东北

特钢持股比例由29.25%下降至16.52%，沙钢集团持股比例上升至

12.73%，东北特钢与沙钢集团及锦程沙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

588,310,9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83%。本次转让完成后，沙钢集

团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东北特钢及沙钢集团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东北特钢 576,876,444 29.25% -251,000,000 12.73 325,876,444 16.52 

沙钢集团 0 0 251,000,000 12.73 251,000,000 12.73 

注：本次协议转让所涉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任何

权利限制情况。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区河滨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 蒋建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45,459.496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2100007497716597 

成立日期 1996年5月17日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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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特殊钢产品、深加工产品及附加产品

生产、销售；钢铁冶金和压延加工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

服务；机械零部件、金属机构件加工；镁碳砖、镁铬砖、氧化

铁皮分选加工及销售；合金销售、耐火材料及钢铁辅料销售；

机械加工制造；机电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工程施工、维修；

来料加工；房屋、设备租赁；商标租赁；冶金材料检测（不含

认证认可）及技术咨询；无损检测；普通货运；人工搬运；国

内货运代理；仓储；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含报关、报检）；机械设备维修；废旧物资回收销售；炉窑

维修、制作、安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汽车保养；汽车销售；

国内一般贸易；有线电视服务；计量检测仪器研发；（授权范

围内）测量设备的检定／校准；矿渣及矿渣微粉、冶炼渣及微

粉、次氧化锌销售；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工业自动化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施工、设备

安装、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和小桥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

冶金设备维修和制造、机械加工与铆焊制作、电气维修、钢结

构架制造、机电设备技术咨询；起重设备安装；有色金属铸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锦丰镇 

法定代表人 沈彬 

注册资本 人民币45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582134789270G 

成立日期 1996年6月19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料制品、金

属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许可证后经营）。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

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

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禁止或限制经

营的项目除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

承包境外冶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设备、材料进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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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让方）：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

抚顺特钢251,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抚顺特钢总股本的

12.73%）。 

2.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出让和乙方受让的本协议约定之标的股

份为甲方持有的抚顺特钢 251,000,000 股股份，包括与甲方所持标的

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董事委派权、资产分配权等抚顺特

钢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 

3.过渡期间的权益归属：甲乙双方均一致同意，标的股份在过渡

期间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应送红利、应派股息)归属于乙方。 

4.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因标的股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

股权等导致标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标的股份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不变。 

（二）股份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在确保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关于协议转让价格限制的前提下，一致同

意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30 元，合计股份转让价款

为 2,334,3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叁亿叁仟肆佰叁拾万元

整）。 

（三）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股份过户 

1.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 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份

转让价款 1,400,000,000.00元（大写：壹拾肆亿元整）。 

2.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后，应在 10 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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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内协调办理相应 251,000,000股抚顺特钢股票的解除质押。 

3.上述 251,000,000 股抚顺特钢股票解除质押后，甲方应在 2 个

工作日内将 251,000,000 股抚顺特钢股票质押给乙方并完成质押登

记，作为甲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过户义务的保证。 

4.上述 251,000,000股抚顺特钢股票质押给乙方后 2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 500,000,000.00 元（大写：伍

亿元整），甲乙双方共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

申请材料。 

5.在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标的股份转让申请确认意见书

后的 2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办理上述 251,000,000股抚顺特钢股票

的解除质押手续，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

转让过户手续。 

6.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手续后 2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

份转让尾款 434,300,000.00 元（大写：肆亿叁仟肆佰叁拾万元整）。 

（四）甲方的履约义务 

1.甲方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办理相关质押手续、完成本次转让所需

在有关部门（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全部申请和报批手续

直至获得批准，取得相应批文并且办理相关披露手续，乙方应予以协

助和配合。 

2.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的规定与乙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 

3.甲方应取得有权机关批准本次股份转让的文件； 

4.其他法定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五）乙方的履约义务 

1.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2.协助甲方完成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申请、报批和信息披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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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3.其他法定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六）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或者解除

本协议；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协议或文件应视为本协议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2.如有下述情形之一，则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 

（1）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及承诺虚假或者不实； 

（2）乙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损害甲方利益； 

（3）因乙方过错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 

（4）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管等相关部门原因导致本协议

项下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 

3.如有下述情形之一，则乙方有权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协议： 

（1）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及承诺虚假或者不实； 

（2）甲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损害乙方利益； 

（3）因甲方过错导致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 

（4）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管等相关部门原因导致本协议

项下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 

（七）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如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和

条件、承诺、声明和保证，另一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损

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索赔等费用、开支，要求不履行方或违约

方作出赔偿。 

2.如非因甲、乙双方原因，导致标的股份无法完成过户，甲、乙

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甲、乙双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需在收到

乙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退还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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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如乙方已根据本协议完成支付），以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乙方支付实际占用期

间（自乙方向甲方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算）的利息；乙方需

配合甲方完成已质押给乙方的抚顺特钢股票解押手续（如甲方已根据

本协议完成质押）。 

3.本协议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违约行为作出弃权决定，必须以书面

形式作出方有效。当事人未行使或迟延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

利或救济不构成弃权；当事人部分行使权利或救济亦不得阻碍其行使

其它权利或救济。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沙钢集团与东北特钢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东北特钢，实际控制人仍为沈文荣先生。本

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引起公

司管理层发生变动，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东北特钢在收到首期转让价款后，将通

过清偿债务的方式解除公司部分质押股份。该部分质押股份解除后，

东北特钢及一致行动人质押公司股份比例将大幅降低。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本次协议转

让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前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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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